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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王俊雅等2名同学复学的决定

各教学单位：

王俊雅, 女，学号0404150107，系外国语学院2015级应用俄语班三年制专科学生，该生因病为由休学两年,现申请复学。

秦嘉嘉, 女，学号0702140233，系音乐学院2014（五）音乐教育2班五年制专科学生，该生以疾病为由休学一年,现申请复学。

根据学校学籍管理相关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：

同意王俊雅复学申请，入2017级应用俄语专业三年制专科学习;

同意秦嘉嘉复学申请，入2015级音乐教育专业五年制专科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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